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杨民三(知)初字第327号

　　原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

　　法定代表人孙利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苗廷，江苏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嵇建国，江苏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帅菱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傅贤民，经理。

　　被告上海帅菱电器有限公司杨行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负责人傅贤民，经理。

　　原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张裕公司”)与被告上海帅菱电器有限

公司(简称“帅菱公司”)、被告上海帅菱电器有限公司杨行分公司(简称“帅菱公司杨

行分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8日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5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嵇建国，被告帅菱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的负责人傅贤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

　　原告张裕公司诉称：原告张裕公司生产的解百纳干红葡萄酒凭借悠久的品牌文化和

优越的产品品质，深受消费者欢迎。2002年4月14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简称“国家商标局”)核准，原告注册了“解百纳”文字商标，该商标在2012年4月27日

被该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14年12月17日，原告的调查人员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

，在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的经营场所购买了标有“解百纳干红葡萄酒”字样的葡萄

酒一瓶，并现场取得收据和电脑购物小票各一张。被告销售的涉案商品所使用的商标与

原告许可使用的注册商标相同，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

公司系被告帅菱公司的分公司，故请求判令：1、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立即停止侵

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

人民币)80,000元；3、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费用4,039元(含

调查费1,000元、公证费1,000元、购物费39元、律师费2,000元)。

　　被告帅菱公司、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均辩称：1、“解百纳”系通用名称，不

应注册为商标，因此该商标在2010年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而公证购买的葡萄酒

生产日期恰为2010年；2、公证购买的葡萄酒有自己的商标，解百纳不是作为商标使用

；3、被告对公证书真实性不表异议，但即使涉案葡萄酒构成侵权，被告是从经销商上

海仓良贸易有限公司进的货，有合法来源，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张裕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2年4月14日，案外人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

册了第XXXXXXX号“解百纳”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3类：酒(饮料)，果酒(含酒精

)，烧酒，蒸馏酒精饮料，鸡尾酒，葡萄酒、白兰地，威士忌。2011年12月30日，经国家



商标局核准，该商标续展有效期至2022年4月13日。2012年4月27日，国家商标局出具商

标驰字[2012]36号《关于认定“解百纳”商标为驰名商标的批复》，该批复认定案外人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第33类葡萄酒商品上的“解百

纳”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

　　2013年9月1日，案外人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张裕公司出具授权书一份，将

其持有的第XXXXXXX号“解百纳”商标等，自被注册之日起，就授权许可原告张裕公

司在其产品上使用，现同时授权其以自己的名义对侵犯上述商标专用权行为进行调查取

证(含保全证据)、产品鉴定和提起诉讼，以及处理其它与商标维权相关的诉讼事宜。

　　2015年1月5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公证处出具(2015)宁秦证民内字第36号公证书

，该公证书载明：申请人南京维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受原告张裕公司委托在上海市

区域内开展维权活动，指派委托代理人于2014年12月3日来该处申请对其购物的过程进

行证据保全。该公证处两名公证员及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于2014年12月17日19时25分许

，来到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XXX弄XXX号的“联华超市”(证照：上海帅菱电器有

限公司杨行分公司)。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委托代理人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该店购

买了标注为“解百纳干红葡萄酒”字样的葡萄酒一瓶(瓶身标签标注：秦皇岛金色长城

葡园酿酒有限公司)，并交付了购物款人民币39元整，现场取得该店出具的收据一张以

及小票一张。离开店后，公证人员对申请人提供的用于本次取证使用的照相设备的内存

状况进行检查、确认，委托代理人对店铺外部及所购物品进行了拍照。后，委托代理人

将所购物品和票据原件交给公证人员保管，公证人员对所购物品粘贴标签后带回该处封

存。小票载明：华联超市新海宝店，商品名称解百纳干红葡萄酒，单价39，数量1。收

据载明：品名规格葡萄酒，单位瓶，数量1，金额39元，加盖上海市帅菱电气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同月14日，该公证处出具公证费收据一张，金额为1,000元。

　　本案审理中，在确认公证物封存完整后，当庭拆封公证保全的被控侵权商品。封装

袋内有葡萄酒一瓶，该葡萄酒瓶与(2015)宁秦证经字第36号公证书所附相应图片一致。

涉案葡萄酒标注“96”，瓶身正面标贴右上部及背面标贴右上角均标有“安德里雅

?”,正面标贴中下部和背面标贴上部均标有“解百纳干红葡萄酒”字样，且“解百纳

”三字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将“解百纳”三字与原告主张权利的涉案商标进行比对，两

者的字形、读音、字义完全相同，字体无明显差别。此外，在葡萄酒瓶身正反两面标贴

下部均标有“秦皇岛金色长城葡园酿酒有限公司”字样，原告张裕公司表示经查询该企

业并不存在，二被告不能提供该企业具体信息。

　　另查明，被告帅菱公司于1998年10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00元，经营范围为电

子电器、日用百货批兼零、代购代销等。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于2011年1月13日成

立，隶属于被告帅菱公司，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厨房用品、预包装食品

(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等。

　　以上事实，有原告张裕公司提供的第XXXXXXX号商标注册证及核准续展注册证明

、商标驰字[2012]36号批复、授权书、(2015)宁秦证民内字第36号公证书及公证书收据、

购物票据、被告工商档案信息，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告为证明其为本案支付1,000元调查费，提供南京维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于



2014年12月17日出具的暂收调查费凭证一份，该凭证载明：今收到烟台张裕酿酒股份有

限公司委托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调查取证服务费计人民币1,000元/件(累计达人民

币壹拾万元一次性开具发票)。二被告对此凭证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该凭证非有效票据

，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又未提供对应发票予以印证，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二被告为证明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销售的葡萄酒系从上海仓良贸易有限公司进

货，提供了上海仓良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商品送货单一份。原告认为该份送货单上未加

盖上海仓良贸易有限公司公章，客户为华联宝辰店并非本案被告，且送货商品与公证购

买的商品不能对应，故对此证据不予认可。因被告提供的送货单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

，所列商品名称与涉案葡萄酒品名不一，且被告不能提供对应的酒类流通随附单，故对

此送货单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案外人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第XXXXXXX号“解百纳”注册商标

的商标注册人，其享有的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该商标自

2002年4月14日至2022年4月13日连续有效，二被告主张“解百纳”为通用名称，涉案商

标曾于2010年被撤销，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二被告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以

采信。本案的原告根据案外人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书》依法享有以自己

的名义对侵犯涉案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故本案的原告有权向本院提起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构成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商品的，亦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案中，涉案商品与原告主张权利的第

XXXXXXX号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别相同；被告销售的被控侵权葡萄酒虽标注“安

德里雅”商标，但字体明显过小，不足以达到区别商品来源的目的，其又在标贴上显著

使用了“解百纳干红葡萄酒”字样，经比对，其中的“解百纳”三字与涉案商标视觉上

基本无差别，构成相同，极易使相关公众混淆或误认为被控侵权商品与涉案商标之间存

在相当程度的联系，从而降低涉案商标的显著性，属于对“解百纳”文字商标市场声誉

的不正当攀附性利用行为，故被控侵权商品属于侵犯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鉴于

二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销售的被控侵权商品具有合法来源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作为销售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

。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系被告帅菱公司的分公司，其领有营业执照，具有诉讼主体

资格，但是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

担。因此，被告帅菱公司应当对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的上述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原告张裕公司既不能证明其因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的侵权行为而

遭受的实际损失，也不能证明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因涉案侵权行为而获得的利润

，故本院根据被告帅菱公司杨行分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原告张裕公司涉案商标

的知名度、涉案商品的市场售价等因素，依法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公

证费、购物费，系必要且合理的支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

，原告虽未提供相关票据，但原告已实际委托律师参与诉讼，本院结合案件的难易程度

、原告委托代理人的工作量和相关律师收费标准予以酌情确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及第(三)项、第六十三

条第一款及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及第

二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帅菱电器有限公司杨行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犯第

XXXXXXX号“解百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二、被告上海帅菱电器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烟台张裕葡

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7,000元；

　　三、被告上海帅菱电器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烟台张裕葡

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3,039元；

　　四、驳回原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01元，由原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

币837元，被告上海帅菱电器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064元。

　　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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